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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税维修业务

为支持企业开展保税维修业务，近年来海关总署发布了《关于保税维修业务监管有

关问题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203号）等系列规定。那么什么是保税维

修业务？保税维修账（手）册应该如何设立？保税维修货物如何办理通关？就详细

介绍一下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。

1

// 什么是保税维修？//

保税维修是指企业以“保税维修”方式将存在部件损坏、功能失效、质量缺陷等问



题的货物或运输工具（以下简称“待维修货物”）从境外运入境内进行检测、维修

后复运出境。保税维修货物原则上应直接从境外进（出）口。经主管海关同意，企

业可通过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保税监管场所进（出）口。

2

// 如何设立保税维修账（手）册? //

开展保税维修企业需设立保税维修专用账（手）册，建立包含待维修货物、已维修

货物、无法维修货物等信息的电子底账。采用保税方式进口维修用料件的，保税维

修专用账（手）册还应包含维修用料件电子底账。

企业设立保税维修账（手）册，表头“监管方式”填报“保税维修（1371）”，“

保税方式”填报“保税维修（5）”，账册周转金额由企业根据自身实际生产能力

和合同金额情况自行设定。

保税维修账（手）册备案成品为“货物品名（已修复）”和“货物品名（无法修复

）”，备案料件分为“货物品名（待修复）”和“维修用保税料件”，其中“维修

用保税料件”按照货物品名据实备案。

保税维修账（手）册核销周期按海关实际监管需要并结合企业生产实际确定，长不

得超过1年；开展飞机、船舶等大型装备制造业的保税维修企业，经主管海关确认

，可参照合同实际有效期确定账（手）册核销周期。

 TIP 

保税维修专用账（手）册备案商品不纳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管理。



3

// 保税维修货物如何办理通关? //

01

保税维修货物通关时，备案料件“货物品名（待修复）”、备案成品“货物品名（

已修复）”和“货物品名（无法修复）”按“保税维修（1371）”监管方式申报进

出口。

02

采用保税方式进口的“维修用料件”按对应的“进料加工（0615）”或“来料加工

（0214）”监管方式申报进口；需复运出境的，按对应的“进料料件复出（0664）

”或“来料料件复出（0265）”监管方式申报出口；需结转使用的，按对应的“进

料余料结转（0657）”或“来料余料结转（0258）”监管方式申报进出口。

03

维修替换下的旧件、坏件、维修产生的边角料按实际报验状态采用“进料边角料复

出（0864）”或“来料边角料复出（0865）”的监管方式，统一按对应备案料件的

项号复运出境；无法对应备案料件项号或采用非保税方式进口“维修用料件”的，

统一按对应备案待维修货物的项号填报复运出境。

例如：成品“控制板（已修复）”在维修中使用了国内购买或一般贸易进口料件的

电容2个，替换下的2个电容旧件按其对应的备案待维修货物“控制板（待修复）”

填报复运出境。

04



保税维修业务的待维修货物、已维修货物、无法修复货物、维修过程中产生的边角

料、替换下的旧件、坏件，原则上应全部复运出境。确实无法复运出境的，不得内

销，企业应当按照《关于加工贸易货物销毁处置有关问题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

2014年第33号）相关规定进行处置。其中属于固体废物的，企业应当按照《关于全

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生态环境部、商务部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

员会、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53号）进行处置。通过保税方式进口的维修用料件余

料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加工贸易边角料、剩余料件、残次品、副产品

和受灾保税货物的管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

4

// 保税维修账（手）册如何核销? //

（一）开展保税维修业务的企业，原则上每年至少盘点一次，核报时应如实申报该

核销期内维修替换下的旧件、坏件信息（包括品名、规格型号、数量等）。以保税

方式进口维修用料件的企业，还应如实申报维修中使用上述料件产生的边角料信息

（包括品名、规格型号、数量等）。

（二）采用保税方式进口的，企业应实施以维修工单为基础的据实核销。企业应在

核销周期截止日后30天前内向海关报核。比如：企业核销周期为2021年4月19日至2

022年3月25日止，企业“报核申报时间”应在2022年4月25日前申请报核。

 TIP 

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保税维修业务的监管，按照《关于保税维修业务监管有关问题

的公告》（海关总署公告2018年第203号）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综合保税区管

理办法》执行。

(文章来源：黄埔海关12360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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